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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AE_B6_E5_B7_A5_E5_c80_303942.htm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

总局关于个体诊所和个人行医登记管理有关问题的答复(工商

个字[2007]123号)贵州省工商行政管理局： 你局《关于个体诊

所和个人行医注册登记管理有关问题的请示》（黔工商

呈[2007]20号）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 一、根据《国务院办公

厅转发国务院体改办等部门关于城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指导

意见的通知》（国办发[2000]16号）精神，国家将医疗机构分

为非营利性和营利性两类进行管理。单位或个人设立营利性

医疗机构，在取得相关审批文件后应当办理工商登记。对经

卫生行政部门核定为营利性医疗机构，但未办理工商登记的

单位或个人开展医疗经营活动的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照《

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》的职责分工进行查处。 二、对于个

人无固定场所流动行医的规范管理问题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执业医师法》第三十九条规定：“未经批准擅自开办医疗机

构行医或者非医师行医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

门予以取缔，没收其违法所得及其药品、器械，并处十万元

以下的罚款”。因此，对无固定场所流动行医的，应由卫生

行政部门负责查处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

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